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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2014 年 4 月 7 日至 11 日 

有关各国在人口问题上的经验的一般性 

辩论：评估《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 

纲领》执行情况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生殖权利中心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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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联合国会员国正在就影响今后20年的发展援助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进行谈

判，它们应确保人权，包括生殖权利，是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 20 年来，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在推动实现妇女生殖权利方面取得了许多进

步，包括在国际人权框架中进一步承认，各国必须尊重、保护并实现广泛的生殖

权利。这些权利必须继续指导各国执行《行动纲领》，并且还应以此为根据将生

殖权利纳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自 1994 年通过《行动纲领》以来，国际人权规范已经认识到，生殖权利是

妇女平等权利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并明确指出，侵犯生殖权利行为是歧视、贫

穷和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如果妇女的平等和不受歧视权利未能实现，妇女获得

生殖保健服务和作出有意义的生殖选择的能力会受到限制。反之，如果妇女不能

获得生殖保健服务，她们面临的不平等和歧视会更加严重，因为生育对妇女的健

康和生命会产生与男子不同的影响。在实现自身权利方面，妇女面临与具体性别

有关的特殊障碍，其起源是歧视，妇女作为母亲、照顾者和生儿育女者的陈规定

型观念，以及传统角色。千年发展目标努力改善妇女获得特别生殖健康服务的途

径并促进两性平等，但是这被视为两个单独的目标，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问题的

相互联系和相辅相成的性质。只有通过协同处理这些问题，如《行动纲领》所做

的那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两性平等，妇女才能有效行使其生殖权利。 

 此外，正如《行动纲领》所承认，妇女还可能因其种族、族裔、社会经济状

况、残疾状况或艾滋病毒状况，或因其生活所在地，而面临更多的不平等，进一

步限制了她们的发展机会。这些具体障碍如果得不到解决，会妨碍实现妇女的权

利，并抑制妇女实现其发展潜力的能力。 

 条约监测机构关注这些问题的相互关联性，明确指出，保障妇女的实质性平

等是确保妇女享有所有权利的关键。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其第 25 号一般性

建议中指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要求男女起点平等，并通过创造

有利环境赋予妇女权能，实现结果平等。该委员会还指出，如果不能有效消除歧

视妇女和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妇女的地位就不会改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

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儿童权利委员会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也赞同这一方式。 

 按照国际人权规范，实质平等应成为所有发展框架的核心组成部分。这将确

保妇女获得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因此，发展框架应处理： 

• 权力结构：各国应审查和处理当前社会权力结构，包括与妇女有关的社

会陈规定型观念，并分析性别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 

• 可能的不同待遇：各国应认识到，平等待遇可能不足以克服不平等，特

别是在平等待遇会使的妇女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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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结构：国家应改变体制机构，以克服妇女面临的不平等，而不是要

求妇女顺应男性规范； 

• 结果平等：各国应注重帮助妇女，包括不同群体的妇女实现结果平等，

这可能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区别对待男子和妇女，以克服历史性歧视，

并确保体制机构维护妇女的权利。 

 作为妇女平等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还必须保证妇女享有全面的生殖健

康服务，包括全面的性教育、孕产妇保健、避孕和堕胎。条约监测机构指出，各

国必须消除生殖健康服务的障碍，包括对只有妇女需要的服务施加的不必要的限

制，例如高昂的费用、强制等待时间和第三方许可要求等。各国还必须采取相关

政策和做法，包括发展政策和做法，具体解决妇女获得生殖健康服务面临的障碍，

为获得此种服务积极提供便利，并应认识到，不这样做就是侵犯妇女的平等权利。

这些政策和做法应认识到妇女所处的社会边缘地位，力求超越历史性歧视、性别

陈规定型观念以及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传统角色。 

 最后，2015 年后发展议程必须确保有容易利用的有效问责机制。人权框架已

经建立并证明能够在透明国际论坛中有效监测和评估各国的遵守情况。国际发展

承诺也可得益于与人权监测和评价机制建立联系，这些机制包括法院、独立机构

（如监察员）、地方和国家两级的政治监测机构，以及联合国条约监测机构、联

合国特别程序和立足人权的政府间进程。通过将人权框架与国际发展议程挂钩而

加强问责制，同时认识到妇女的生殖权利以及妇女的平等和不受歧视权利的相辅

相成性质，将极大地强化提高妇女地位国际承诺的实效。 

 


